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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企业名称
	违法事实
	处罚措施
	下达决定书时间
	备注

	1
	福建省连江县华冠特种水产有限公司
	该公司2022年12月1日的废水排放总磷值为0.95mg/l，超过了《污水综合排放标准》（GB8978-1996）的行为。
	对该公司的违法行为处以人民币拾贰万捌仟壹佰元整（12.81万元）的罚款。
	  2023年2月23日
	

	2
	福建中怡市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
	该公司项目正在进行C1区地下室底板混凝土浇筑施工，根据该公司提供的午夜间施工许可文件，允许施工时间为2022年12月11日12时至14点30分、22时至24时，现场无法提供2022年12月12日凌晨施工许可证明文件。
	对该公司处以人民币壹万元整罚款（10000元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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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州市连江生态环境局2023年行政处罚下达决定书情况表（2023年2月28日）

